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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函
地址：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二路二段148號
承辦人：范碩峰
電話：0982399998
電子信箱：sespa97329@gmail.com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園區竹圍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
發文字號：全國校長協信字第11300000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建請 貴部增加辦理「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

培訓研習暑期校長專班」，以符應教育現場需求，並提升

現職中小學校長處理校園相關事件專業及擔任各主管機關

校園事件審議會代表之推薦資格，敬請協助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會代表參與113年教育部相關法案研商會議提出之建

議案辦理

二、旨揭經查「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」名單，

截至113年4月17日統計中現職校長人數131人，僅占全國中

小學校長總人數3%，比例甚低，不利校園事件處理。

三、複查各縣市現職校長報名意願甚高，但獲得推薦錄取比例

甚低，究其原因可能為學期中因校務繁忙，各縣市教育局

處考量校長需在校處理公務，以至於未能推薦校長參加；

為有效讓校長心無旁鶩參加培訓，建請貴部協助加開「教

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培訓研習暑期校長專

班」，以利校長校務推動與領導，更有助於校園事件之妥

善處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30002996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5/09 11: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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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另，各教育主管機關即將成立校園事件審議會，其中需就

「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」名單中聘任同級

或全國校長協會代表擔任委員，如無更多校長參加培訓，

將產生推薦校長代表的困擾，因此，有必要增加校長培訓

班次。

五、「徒法不足以自行」，為有效因應各項新的法規修正頒布

實施以及確保校長能在學校現場有效帶領與運作，企盼能

盡速克服困難，研議加開校長培訓研習專班，以利校園穩

定，達成教育目標。

正本：教育部
副本：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、全國各高、國、中小學校、本會秘書處

理事長 張信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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